九十五年董事會其重要決議事項摘錄如下：

（1）通過本公司民國九十五年第一季財務報表。

（2）選擇新生銀行旗下子公司（SIPF, B.V.）為本次本公司現金發行普通股及甲種特別股私募案之主要應募人﹔Integral Investment-I Co., LTd.、Integral Finance Management Corporation、TLW Capital Partners Co., LTd.為次要應募人。

（3）於經會計師查核之95年上半年度財務報表，一次認列銀行子公司於91年、93年及94年出售之不良債權損失，截至95年6月30日尚有未攤銷之損失計新台幣98.71億元。

（4）通過本公司總經理異動案。

（5）增加轉投資日盛國際商業銀行新台幣壹佰貳拾億元整。

（6）訂定本公司九十五年度以私募方式現金發行普通股及甲種特別股之增資基準日。

（7）調整日盛金控九十四年度第一次可轉讓公司債之轉換價格，由8.8元調降為7.8元。

（8）通過本公司九十五年上半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之財務報告。

（9）通過本公司九十四年第三季經會計師核閱竣事之財務報告。

（10）通過本公司為充實銀行子公司之營運資金並強化其財務結構及提高資本適足率，擬增加轉投資日盛國際商業銀行新台幣二十五億元整。
